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 （以下简称为示范

区） 的建设， 作为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样板间”， 意味着在坚持

生态和绿色的前提下， 体现“高

质量” 与“一体化” 发展是关

键， 也意味着示范区作为全国深

化改革的“试验田”、 跨区域制

度创新和政策突破的“先行者”，

社会各领域都将加强沟通交流与

协作。 在此背景下， 服务保障好

这一国家战略自然成为示范区内

各检察机关应当肩负的重要职责

和历史使命， 加强示范区内的检

察协作也成为客观趋势和必然要

求。 其中， 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区

域协作机制是为突破点之一。 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 总

体来看已完成顶层设计、 法律授

权、 试点先行、 立法保障、 全面

推进五个阶段， 初步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益诉讼探索模式， 助

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但作为一项实践探索超前于理论

研究与制度构建的检察职能， 不

仅制度本身暴露出一些问题， 同

时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更是面临

着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等多方面

瓶颈。 因而， 在区域一体化建设

中， 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区域协作

机制既有现实必要性， 又有制度

自我发展的紧迫性。 一方面， 示

范区的落成催化公益诉讼朝着区

域协作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 公

益诉讼区域协作发展又反作用于

示范区建设并倒逼公益诉讼制度

自我发展。

公益诉讼区域协作

之正当性探讨

公益诉讼区域协作在一体化

背景下， 有理论支撑及法律规定

的正当性， 同时也有突破制度发

展的路径依赖的适时性， 主要体

现在：

（一） 公益诉讼案件的核心

特征与区域协作发展目标具有一
致性

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公

益”， 具有涉众性、 团体性与普

遍性特征， 它反映了某群体或某

地区的共同利益诉求。 而这些共

同利益诉求并不因行政区划存在

差别，相反，会促使公益诉讼附带

有跨区域特征， 包括诉讼参与人

的跨区域性或者保护法益的连片

跨区域性， 如食品安全犯罪中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其中涉

案消费者群体可能跨省市分布；

又或者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类

犯罪， 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与资源

介于不同辖区之间等。 因而， 公

益诉讼背后所反映的共同利益诉

求对区域协作提出了现实要求。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 区域协

作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在理论

与实践上都契合公益诉讼制度发

展的内在逻辑。 以示范区区域间

检察协作为例， 横向联合式检察

协作是指示范区内检察机关通过

共同行为， 也可抽象分为同向行

为与交互行为， 积极主动参与示

范区内的检察事务， 以期达到设

定的共同目标。 其中， 同向行为

以追求示范区内共同福祉、 共同

价值为终极目标， 其行为对象多

表现为公共目标政策， 如共同研

究制定示范区内环境综合治理的

检察公益诉讼行动方案、 共同服

务和保障营商环境、 共同维护示

范区知识产权， 联动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 努力构建维稳保障

机制等。 交互行为以提高司法办

案效率、 有效整合司法资源为目

标， 其行为对象多以司法办案中

的具象事务为主， 如实现示范区

内异地调查取证、 法律文书流转

送达等方面。 无论是同向行为还

是交互行为， 都以政策、 目标共

通性为基础和前提。 无论依托同

向行为还是交互行为， 都对公益

诉讼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引导和推

动作用。

（二） 区域间横向检察一体
化理论追求 “1+1﹥2” 的效果

检察一体化理论是一个极富

有活力与弹性的概念。 它是检察

机关为解决检察工作中的实际问

题， 按照检察工作整体性、 统一

性的要求， 对检察工作机制进行

的改革和创新， 是检察工作一盘

棋思想。 从构成要素角度进行分

析， 检察一体化包含四个组成部

分： 一是检察机关对外独立行使

职权， 不受其他主体干扰； 二是

纵向上下级检察机关与职级之间

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三是不同

地域间检察机关横向协作关系；

四是检察官独立原则。 在“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背景下， 突出强调示范区内

横向检察协作， 是发挥检察机关

整体实力， 有效整合检察资源的

有效途径。

区域间横向检察一体化理论

蕴含着系统论的思想。 贝塔朗菲

提出， 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 系

统内的各要素并非简单的相加或

机械的组合， 系统内各要素有效

整合的效益大于各要素独自发挥

作用的效益。 示范区内各检察机

关及其内设部门作为公益诉讼跨

区域协作的组成要素， 注重发挥其

各自作用， 并注重整体效应， 追求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同时提高公

益诉讼效率、 降低公益诉讼成本也

是衡量示范区内公益诉讼工作成效

的重要指标。 在当前“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大背景

下， 三地人、 财、 物流动性增强，

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 社会运转

速度日益加快， 加之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发展， 跨地域的公益诉讼案件

势必增多， 检察机关跨地区办案的

情况越来越多， 以前那种各自为战

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示范区检

察办案的现实需要。 公益诉讼区域

检察协作可以将分散的检察资源充

分和合理地整合利用起来， 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 形成工作合力， 从而

降低执法办案成本， 提高诉讼效

率， 有效推动公益诉讼工作取得突

破与发展。

（三） 跨区域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具有法律依据与制度基础

2013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

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保证国

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2014 年 6

月，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将进一步推

动“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的环境资源案管辖制度”。 之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办理跨地区案件”。

无论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实践探索

层面， 环境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为

跨区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

一定的依据。 同时， 如上海等地都

对跨区域办案模式进行了诸多有益

的探索。 2014 年 12 月 28 日， 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上海铁路运输

检察分院成立全国“首家” 跨行政

区划检察院， 职能包括上级院指定

管辖的跨区域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跨地区的重大环境资源保护和重大

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等。北京、重

庆、江苏等地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

可见，跨行政区划司法改革，是当前

提高司法办案效能， 节约司法办案

成本的重要举措与创新探索。

在此背景下， 在实现对示范区

向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方向推进的

重要指示与总体要求部署过程中，

三地检察机关也开展了一系列跨区

域办案机制探索： 青浦区人民检察

院、 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检察院、 江

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托

彼此间毗邻的地理位置优势， 联合

签署 《青嘉吴检察机关服务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备忘录》， 确定七

大重点合作领域， 涵盖“四大检

察” 方面。 又在 《备忘录》 框架下

又落地成立四项检察协作子项目，

其中包括 《太浦河流域生态资源公

益诉讼协作机制》， 三地检察机关

能动性地开展环太湖流域生态资源

公益诉讼检察协作， 在日常工作联

络、 信息资源共享、 案件办理、 生

态修复、 业务交流等方面建立全面

的协作机制， 明确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职能， 全面加强对太浦河等生态

环境保护。 三地依托苏州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巡回工作站、 海事巡逻艇

和无人机设备， 联动协同， 联合取

证， 主动打破公益诉讼线索摸排区

域限制， 积极打造区域信息资源共

享机制， 合作建立重大案件协作机

制以及损害公益证据体系， 形成

“一体化办案” 新模式。

(作者简介： 郑永生， 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 张元琦，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

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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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公益诉讼区域协作机制的构建（上）
———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视角

□郑永生 张元琦

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在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背景下， 既面临着

挑战， 也迎来了机遇。 而跨区域的检
察协作为公益诉讼制度的自我完善与

发展提供了可供探索的路子。 公益诉

讼制度的核心特征与区域协作发展目
标的一致性以及跨区域协作发展所带

来的 “1+1﹥2” 的效应， 为公益诉
讼跨区域协作的引入与发展提供了正

当性基础。 相关法律规定的出台以及

实践的探索也起了 “奠基” 作用。 但
当前的公益诉讼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

普遍存在法律依据效力低， 协作统筹
执行机构职权权能低的问题， 公益诉

讼本身也面临着制度困境， 都倒逼检

察机关探寻跨区域检察协作完善路
径 。 通过树立公益诉讼区域协作意

识、 构建一体化办案模式、 创新线索
排摸与线索处理方式以及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等内容， 可有效协同实现区域

内检察机关至社会公益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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